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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電子交易條例》 

(第 553 章)

2023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

令政府應向立法會提交載於 附件 A  的《2023 年電子交易(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以修訂《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 章)(《條例》)及相關附
屬法例，容許  —

(a) 送達電子紀錄，以符合須以面交送達或郵遞以外的方式送達文

件  的規定；以及

(b) 送達單一份電子文本，以符合須以多於一份實體文本送達文件

的規定。

理據

2. 為滿足企業和公眾在數碼時代對公共服務日益提高的期望和不時變

更的需求，政府致力推動更廣泛應用創新科技，以及通過電子方式優化公共

服務的提供。多年來，政策局／部門持續地檢視其作業流程，以辨識可在切

實可行情況下推動公共服務電子化的空間。除行政措施外，政府亦曾多次修

訂  《條例》，以便提供電子政府服務，令更多人受惠。

3. 為加快推出電子政府服務的步伐，政府在《2022 年施政報告》中訂
定指標，在二零二四年年中或之前把所有政府表格和申請 (受法律規定或國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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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公約╱慣例所限者除外 1)的遞交方式電子化，以及在二零二五年或之前全
面採用「智方便」 2 提供一站式電子政府服務。  

4.  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底，由政策局／部門提供的服務近九成已推出

電子遞交方式的選項。為了在二零二四年年中或之前達成上述目標，政策局

／部門主要藉行政措施及系統提升，全力推進政府表格和申請的遞交方式電

子化。同時，我們聯同政策局／部門經檢視後確定在法律層面方面有兩大主

要障礙應透過修改《條例》處理，以便相關政策局／部門在二零二四年年中

前採用電子方式提供政府服務。我們現提出立法建議，以處理這些法律障礙，

詳情載述如下。  

以掛號郵遞和其他方式送達文件  

5. 根據《條例》第 5A 條及附表 3，如任何法律規則規定須以面交送達
或郵遞的方式將某文件送達某人，則以電子紀錄形式將該文件送達資訊系

統，即可符合該法律規則所訂的規定。然而，《條例》的現行條文並不涵蓋

以掛號郵遞和其他方式送達的文件。在此限制下，送達電子紀錄並不適用於

《通訊社註冊規例》(第 268 章，附屬法例 A)、《報刊註冊及發行規例》(第
268 章，附屬法例 B)、《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電影檢查條例》(第
392章)、《電影檢查規例》(第 392章，附屬法例 A)和《土地排水條例》(第
446 章)，當中涉及若干表格、通知、陳述書、指示、拒絕、命令或要求。相
關政策局／部門認為可採納以電子方式提交文件，以取代以掛號郵遞送達文

件的現行規定。  

6.  隨着數碼方案日新月異，我們認為將電子紀錄送達資訊系統的做法

既可行又可靠，亦兼具掛號郵遞的獨有功能，即提供投遞證明和認收回條。

因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的相關條文 (包括把若干條文加入附表  3)，使
送達電子文本能符合任何法律規則所訂須以掛號郵遞送達的規定，同時藉修

例涵蓋其他送達文件的方式。 

                                                           

1  受法律規定或國際公約╱慣例所限而未必能夠以電子方式提供的牌照及政府服務，申請人
則只需到相關政府辦公室一次。  

2 「智方便」在二零二零年年底推出，為香港居民提供單一數碼證明，讓市民簡單安全地透過可靠
的身份認證功能登入各項政府和商業網上服務、進行網上交易，以及作出具法律效力的數碼簽

署。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初，「智方便」已有接近 242 萬名登記用戶，並可接達約 300 項公
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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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份文本提供資訊和送達文件  

7. 目前，不少法例的條文均載有須以多份實體文本送達文件或提供資

訊的規定。有關規定並不切合越來越多使用電子紀錄的情況，亦可能會減低

採納以電子方式提交文件的效率。  

8.  我們建議修訂《條例》第 5A 條，訂明以單一份電子文本送達文件或
提供資訊，即可符合指明法律規則所訂須以多於一份文本送達文件或提供資

訊的規定。為此，我們建議把《商營浴室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I)、
《食物業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X)、《冰凍甜點規例》(第 132 章，附
屬法例 AC)、《奶業規例》(第 132章，附屬法例 AQ)、《厭惡性行業規例》
(第 132 章，附屬法例 AX)和《架空纜車(安全)條例》(第 211 章)下相關條文
加入《條例》附表 3，容許送達單一份電子紀錄，以符合提交一式多份文件
的規定。  

9.  其他政策局／部門在檢討相關條文中以面交或郵遞以外的方式送達

文件，或以多份文本送達文件的現行規定後，可藉在憲報刊登命令及先訂立

後審議的程序，把新條文加入《條例》附表 3。  

其他方案 

10.  修訂法例是實施建議的唯一方法。我們曾考慮若不修訂《條例》，
可由有關政策局／部門各自對轄下載有關於以掛號郵遞或其他方式，或以多

份文本送達文件的規定的法例，提出所需修訂。由於部分政策局／部門未有

計劃在短期內修訂其法例，我們認為透過條例草案修改相關法例更為有效，

以便該等政策局／部門達到政府在二零二四年年中或之前將政府服務全面電

子化，以及在二零二五年或之前提供一站式數碼服務的目標。  

《條例草案》 

11.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a) 草案第 4條在《條例》加入新訂第 3A條，以指明《條例》中關於送
達文件的條文何時適用；  

(b) 草案第 6 條修訂《條例》第 5A 條，以擴大該第 5A 條的適用範圍，
容許以電子紀錄的形式，送達根據《條例》附表 3 所列法例條文須



 

 

4  

 

向 (或准許向 )某人送達的文件。而如有關條文訂明，須向 (或准許
向)某人送達的文本，其數量多於一份，則以有關形式送達該文件的
單一份文本，即屬足夠；  

(c) 草案第 3(2)及 7 條分別修訂《條例》第 3 及 15 條，以訂定相關修
訂，而草案第 3(1)、5 及 8 條則分別對《條例》第 3(a)、5 及 16 條
作出技術性修訂；  

(d) 草案第 9 條修訂《條例》附表 3，以加入《條例》第 5A條適用的法
例條文；  

(e) 草案第 10 條修訂《電子交易(豁免)令》(第 553 章，附屬法例 B)附
表 1，使某些法例條文不再被豁除於《條例》第 5 條的適用範圍之
外；以及  

(f)  草案第 11 條載有對《建築物(管理)規例》(第 123 章，附屬法例  A)
的相關修訂。  

須作出修改的條文載於 附件 B。  

立法程序時間表 

12. 條例草案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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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附件 C 

13.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不會影響《條

例》現有條文的現行約束力。除 附件 C所載對經濟的影響外，條例草案對財
政、公務員、生產力、環境、家庭或性別議題，以及可持續發展也沒有影

響。 

公眾諮詢 
 
14.  我們已在二零二二年六月就建議徵詢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的意見。委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修訂 3。  

宣傳安排 

15. 我們會在條例草案刊憲當日發出新聞公報，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

媒的查詢。  

查詢 

16. 有關此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羅芷茵女士聯絡（電話︰2810 2394）。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3 我們亦曾就《條例》的其他建議修訂徵詢立法會的意見，以免去郵政署署長擔任《條例》所訂的
認可核證機關。我們正在制訂詳細安排，以期逐步解除郵政署署長在《條例》中的角色，是次立

法工作並不涵蓋該等修訂。  



2023 年電子交易 (修訂 )條例草案

附件列表

附件 A –  2023 年電子交易 (修訂 )條例草案

附件 B – 須作出修改的條文

附件 C – 建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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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建議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建議有助公共服務更廣泛採納以電子方式送達文件和提供資

訊，為政府和市民帶來多方面的好處和便利，同時加快政府服務數

字化和建設智慧政府。從政府的角度而言，通過電子方式提供公共

服務可節省處理實體文本的人力、簡化工序並減少人為錯誤，從而

提升整體表現和效率。從市民大眾的角度而言，他們能以更簡單快

捷和電子化的方式，獲取政府服務，既節省時間和交通費用，亦不

用親身與政府進行業務往來或向政府出示文件的實體文本。電子政

府服務便利化，對在香港以外地區，包括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居住的

人士尤其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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